A
+ 3

F¥Fm

I

i?‘%%‘:’f)’"’/z‘]}mi‘l M%)}i’] F‘j\i J
115# & ¥ -] F % 165T%5L

A

% P s
/.l. 9; )
- % v

FEARGFREIRGEER > AR ARIIEEGT 8P 33

“»Xl"é:-’;‘J i——k\—_"_f
ML RET RE ‘”‘rf-_"‘"lS 819~ > 2 p A FI1b&EH"? 14p 4=
ZFHR L REEJFF AL 2L

PR R P ATE R 000~ d AL f ¥ LAt B oA AR T

Z_

.ﬁBi{'\,L/F P ’Jf%—s}ﬁ"f f,‘"ﬁéa\if)?-gri«fl'g) o
AL 2 Bh Rt e B F o
¥F 22
R4 A% RANAREII4E122 21 p Fiﬁfﬁf#a’g,ﬁﬁﬂ

BA5000-00005L4 %1 22 (FHAL 2 gR)PERL - 7
£ ¢ 3 OO F QOB 0500057 pF - 42 FlFps (2 ,E/ggz
Fh s LB PRt R AL D IRAE B HF 2
FRE Lo Rk t".%',i ER: A 3 5’? i?;’%":%g-ih(*r )6,

0007 ¢ » A EAvR3S » ERA L EZER KL D RY
¥oX 3 FEFL16,627T~ o A 5t & TRER A

=
g

5
HRAAFE THFCRP L ERTREAREE Y
F3,000~ 2 A e s o £ 2 HI8AEFIEHE ~ 52
167% ~ %1950 2 R T > AR EFREF - T HP L
/ﬁ%‘*l‘}ﬁé" 25,627~ > 2 Ay g AiEid2 ¥ p At F 0
b R EFIFE A L5324

=\
)&‘

S AR R AR A ERE LR ifiv'&vi R AR L

2 N2 P E M 1 R EP TR Y o A

%%E@Agiﬁwﬁvﬁiyé§35miﬂk*%avﬁm’

“é’%““' TR A a‘r"ffwﬁ A i S AR *%E\*\
 FELE R ITE DIV E A 2R Ry o ¥ AT SR

%— 7



- HMAZ BN FEE
BT o A FREA
%ﬂﬁ%$ LA
,,ipa]ijgrz

I

gl
T

b
s e
o
44?

2
s

4
\\
S

A

-

T
-

[ut®
o

B
W R

—_—\

[y

~
-

4“" s v, T\
R A \‘“ﬁ

Ty
=3
>

pis
PO

i “\lfg& e .

Ny

-

—_\
.
=5

|

I

<

Y
Aol ol

(Q.

~m /\,

&

PO R e o
A T ;bg\\r:_;q\y_m_q

=4 R

e

»
>
B

[,

=\
D

=

?\E

TOTE
“shlﬂ \}
G

=

,q
paL|

M

b4

,_:_15
N

Th4

b

B2 FE T 4R F 2

JLE%ﬁ%)oid

T
T\Lﬁi%ﬁﬁ IR A g]%
-‘)‘J:al;‘}f?aj’)}'

},‘%!4 '515 <a. ﬁjjfﬁ

%6&M0£—€F’$

oo B
2.8 4
(k2 &,

2
0
°

58

¥

oot B RE L RE

o2 oerde 2l 4
AREF Rkt L2 dme

/1q—v

)
[:AAY =

fi,;é'gg_ },,J.};].,,_L 4,}0‘;*&
e &304 o t*’ ENPEEY 195

AP EFE
A B o

1(‘%

A
=9

TR T

‘*

il
A
Rz

-~

i

~E

- FEjpE e

e

-

PRI E -
%"Jy”ﬁ ?‘Tf‘iﬂ v &
*EA’FI»EL

2
NS

e
&~

4
~

“:‘/Y—LTB?-

o

4 FP
(=

¥ 184

Dl KA

ES
1% %

e
=

1

>
»

L

e

N

&

4

4

A
4:3

“ar
<

N
DO .
[u—

4

-

ETINS jm_ﬂ,

P

-

—

R
!

=

Wi

&

P
N
g

—

-&\

pi

_ m
[—
(GV]
-h_‘\
o
P

\

i

R4

—\
Lo

i

“3‘%} /ﬂ.
g

RS

N

ﬁﬁs’ir”f

AR Rk 2 R T RA D
T SR L/ S R

‘}F /?ﬂ?’ 6,000~ - E'T’}gj’ﬁ

RLGTR o RBALE - G R
%7



P2 FRVFEFFA- BKER o £ 2 T4 A R
Emo2 kLB mp Rz w el B AR LB Y
FETRE T REEHRE S THERLZNFT > AL L
5 H FIA L Rk 2§ "iﬂ«%-sﬁ‘% e - o RET i Px °
T FML RREBTH FRRY AL FEFRLS 2 @R P
FrRATF R B2 R L3 o B EEp ¥
Qi rLER2z s L 2mhphs~ymd > pll4£107 1p 211
A4#12731p > 3B " w92 2 F ¥Egp o A G TRl
TEF R (Rpwh 2 ), £365092~ (385 114
7,088~ +104, 297~ +114,207~=365,592~) ~ 5=
By 574,770~ (3-8 3% : 35,580~ +14, 585+ +24, 605
~=T4,770~) -~ rﬂfrj&ﬁ%ﬁvﬂﬁiﬁ >3 R @) 512,005
Ao E N A erw ) 5 A L14E 1] 1%114&12’3 3
1p > 227 F6lx 2 F ¥, TPFLZ LB FRGF A
7 %25,819% > 3 Ew**iz@§~uai#ﬂxﬂza<@
3‘31&*”3 ?"1‘5\) ’Izéfﬁz\ MRS A b SR SRR -l <
Wi e P REz B FHEP ~1r§>%ﬁvﬂ2m} Lipy e
SR AEET L o ik PRFHK O RE S
N G ;v D (365,592% +74, 770~ +
9~ +61) =5,341=~ » = 1T 4
430 B E%gé‘p R o TR BRI R

\154. 3
. —gﬂ»— "l\*-

}:m,

Q\\

/

(“
o ws
L
Y 1
*m\1
TE;‘
R
=
e
i
Li‘

< T
) \d

%
<

_ﬂ
s
Y
S
-
0
ETINS
o) 5_)-] Tl
o
I~
—

&y
()} P,
gﬂ
[N
I

U1 =
\g.y
—_— O
.
\:Fj-%:
W—@ﬁ*\:\'
9
o

g
5 ol

T
.H.h

_H;: : \

Sy
7

3
] -
BIVES¥" ?Fi%%#ﬂﬁﬂﬁﬁk#ﬁ
P@(Eg@; »J.ﬁ_gb' 7%,’%’}l»~»y
,aﬂiasm’akwwf%#
‘TJ,—»4 273~ [+ % & 35,34171>< 1—
A TAELS ] o PR E Rl f %%‘F’L/@FIZ 819%
(355 14,273%X33\=12 819~ ) » * R R 42 &
A o S B W ERIM EEY o
S e £

b
i
mj



i

[SX)

PEETEAZER R EE P NI T
Peo A EETHARARZEANEL A F o RT A BeY
A2 E o mEF R g 2 2% A2 %195 ¥ 1
RAAP o Fp o AT AEG IR B EF AR
ERE s EFRAMARERT BT AFE L FREGR
W L MARR T RAGRIHEN B g2y o B

ﬁ’*ﬁ@%fﬁﬁgﬁéﬁiﬁ%’ﬁﬁﬁé%m%%’

SN
@3 o4 Ew% 4?%?’;18 819~ (-5 6,

L > Ras A p VBB A > f B
%ﬁ@ﬁiﬁﬁﬁ’%ﬁAA}ﬁA%ﬁi%ﬁﬁ @
o As%E o pxiEL E@ﬁ%ﬁoﬂ§%%4£
T iRk o & IZZ%"I)LﬁL};ﬁéi Hé&l o NLH Wk
2R B P ks 0 A2 2290 H19F - %2
BREEFP T o X B Fi ML HFERS
FAE L @Rz 5 2 Bl L - eI F R
%’l%rf’ﬁ THF S BEHAILZ far o B Al
EV K FEQIF R A5 ik £ 02330

‘\hl

N, 2
b2 NI T TR
A

T~ 5 2030F 77 A B P E@’*“Mﬁi 2 REF LI TR
HRE PRARTIRLEH > R hEArn Fdr
A AL AL REF R EEF I LREF R A
Ptk A E AR (Q*Pm% $67TF )% p T115#57 14p 4=
TR o REESIFE A 250 E 2 BuIL PR
& A BRF o

oA B2 R GENISAEFIE L - 52165 %R
i» #%i*%ﬂl&&Q%’iBlwﬁBEPMﬂii@%B

4{__3:_&? 2 \15.‘:!\J_L'<7,T 1‘3.4@‘;] °§@1,LL’€K/»J\
L%fw B @;;@i%}% B B w o

AEERC B AGHBIER I 22 S BER > &
T A T

=

£mA



i AP o
Ao AR o R P FEFRALE G S ALE RO 2
Ao RAFEFIEE RA6F 20T KRB ET 2 BRI
F o
S ONFEHMOR R f R RIp A FIFEE FT90E o ﬁkﬁ»ﬁ%ﬁ
(%- F#2F1,500%) » &2 FmE 543612 19% 1
FAERACL ¥ 2 ATF £ F ks H 91 35 4oyt
A -
¢ ¥ a0 ® 115 & 6 22
FEEY Rt B e
#  F mmy
P RGEBRRANES o
Yo PRA S %’@&@*Bm"ll%i%%ﬁég@’@
M”‘#&“”J?%ﬁ%w»z\'ﬂ’% FEd (FHREd R
FF2ELZHEMP G - REATR
2 EMEF) A ARy R EE T AL I 0 B
;rljyi—%‘;f;ifg-g PR REd 2 (g A) o
¢ ¥ ox @ 115 & 6 o 22

2

& R
~

SHe

I
ok (LT
3%

® ~m

Kl

9 \
N7

315[114%107* 2p
3201114%107 4p
355 [114%107% 5p
114#10* 5p
505[114%107 6
680114%10"* 6F
195(114# 10" 8 p

N | oo ||| w| |~
-3
—~
Ol




(\ER)

8 310{114#10* 9p
9 230(114#10% 14 p
10 30511410 17p
11 305(114#10* 25p
12 315|114#10* 27p
13 430 114# 117 2p
14 1,295 (11411 3p
15 310[114=# 1172 5¢p
16 355 [114# 117" 8p
17 20(114#11*2 8p
18 290 114=& 1172 9p
19 290 114=117* 15p
20 320|114=&117* 15p
21 7201114=&117* 17p
22 185|114# 117 22p
23 180 | 114#117% 22p
24 410|114# 117 23 p
20 490|114= 117 23p
26 190 | 114#117% 25p
21 530 |114=& 11" 27p
28 105114=%11"* 30p
29 460 |114= 11 30
30 175114# 1272 2p
31 415|114# 127 2 p
32 305 |114#12% 4p
£3+12, 055

A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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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中小字第1657號
原      告  胡榮翔  
被      告  施依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819元，及自民國115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吿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4年12月21日上午6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載運被告，行經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時，被告因酒醉(或身體不適)在系爭車輛內嘔吐，致系爭車輛座椅、地毯污損、車內汙穢惡臭，原告除支出專業汽車美容清潔費新臺幣(下同)6,000元外，尚須靜置除味3天，導致原告無法駕駛系爭車輛營業，受有營業損失16,627元。又被告多次無故或臨時反悔未出席調解，欠缺誠信原則，此舉已侵害原告人格法益，另請求3,000元之精神慰撫金。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6條、第195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5,6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不否認因身體不適嘔吐在系爭車輛內，惟原告所提出之營收資料，至多僅能證明平時有營業收入情形，尚不足以直接證明原告確有連續3日完全無法營業之情形，且該營收資料亦未扣除油資、車輛耗損及其他必要營業成本等，尚難直接作為全部營業損失之計算依據。另本件至多屬一般財產及車內清潔事件，尚難認已對原告人格權造成重大侵害，故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與民法第195條所規定精神慰撫金之要件未盡相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請求逾越合理範圍部分，應予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前開時、地，在原告駕駛之系爭車輛內嘔吐，致車內座椅、地毯污損、車內亦因此惡臭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車輛污損照片、清潔費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1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6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所失利益，即新財產之取得，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受妨害，屬消極損害，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僅指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吿因被告之行為致受有損害，已如前述，被告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茲就原告請求之金額及項目分別審酌如下：
　⒈清潔費用：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車輛遭被告嘔吐之穢物污損，致支出清潔費6,000元一節，有原告所提出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憑。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之清潔費6,000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營業損失：
　⑴被告在系爭車輛上嘔吐後雖經清潔，然依社會一般經驗，嘔吐物之氣味仍可持續發散一段時間，無法立即消散，而原告駕駛之系爭車輛屬密閉空間，如以有上開氣味之系爭車輛營業搭載乘客，實有致乘客嫌惡、不願搭乘之情形，是原告主張其因被告嘔吐物之氣味致持續不能營業一情，應屬有據。且審酌上開證據資料，本院認以原告清潔嘔吐物及使嘔吐物氣味散發完畢之時間共計3日，尚屬合理日數。
　⑵查原告駕駛之系爭車輛屬多元計程車，自114年10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共3個月即92天之營業額，分別為「仲利交通事業有限公司(飛狗衛星車隊)」共365,592元（計算式：147,088元＋104,297元＋114,207元＝365,592元）、「台灣大車隊」為74,770元（計算式：35,580元＋14,585元＋24,605元＝74,770元）、「和泰移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為12,055元（計算式詳如附表所示）；自114年1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共2個月即61天之營業額，「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為25,819元，有原告出具之仲利交通事業有限公司(飛狗衛星車隊)營收報表、台灣大車隊月報表、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派單之車資證明、和泰移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營業額證明資料在卷可考。故依上開資料，原告每日營業額平均為5,341元【計算式：（365,592元＋74,770元＋12,055元）92＋（25,819元61）＝5,341元，元以下4捨5入】，惟原告於上開不能營業之期間內，亦同時免於油資及車輛保養等成本支出，自亦減省營業成本，故扣除系爭車輛之營業支出等成本後，始為原告所受營業損失。本院參佐「114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中計程車客運（包含個人計程車等）之費用率為20％、毛利率為28％、淨利率為8％，則於扣除營業成本後，原告每日營業淨利為4,273元【計算式：5,341元（1－20％）＝4,273元，元以下4捨5入】，則原告得請求之營業損失應為12,819元（計算式：4,273元3天＝12,819元），於此範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無理由。
　⒊精神慰撫金：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甚明。準此，被害人得請求精神慰撫金者，須以人格法益或身分法益等非財產權受有侵害而情節重大者始得請求，如僅為財產權受有損害，則無請求精神慰撫金之餘地。準此，本件原告所受損害既為系爭車輛，核屬財產權被侵害，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3,000元，尚乏其據。　　
　⒋承上，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8,819元（計算式：6,000元＋12,819元＝18,819元)。　
　㈢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查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被告迄未給付，依法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見本院卷第67頁)翌日即115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6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8,819元，及自115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本院審酌結果，核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第一審裁判費1,5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確定如主文第三項所示金額，並依同法第91條第3項加計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2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
		編號

		車資
(新臺幣/元)

		日期



		1

		315

		114年10月2日



		2

		320

		114年10月4日



		3

		355

		114年10月5日



		4

		745

		114年10月5日



		5

		505

		114年10月6日



		6

		680

		114年10月6日



		7

		195

		114年10月8日



		8

		310

		114年10月9日



		9

		230

		114年10月14日



		10

		305

		114年10月17日



		11

		305

		114年10月25日



		12

		315

		114年10月27日



		13

		430

		114年11月2日



		14

		　　　 1,295

		114年11月3日



		15

		310

		114年11月5日



		16

		355

		114年11月8日



		17

		20

		114年11月8日



		18

		290

		114年11月9日



		19

		290

		114年11月15日



		20

		320

		114年11月15日



		21

		720

		114年11月17日



		22

		185

		114年11月22日



		23

		180

		114年11月22日



		24

		410

		114年11月23日



		25

		490

		114年11月23日



		26

		190

		114年11月25日



		27

		530

		114年11月27日



		28

		　　　　 105

		114年11月30日



		29

		　　　　 460

		114年11月30日



		30

		　　　　 175

		114年12月2日



		31

		　　　　 415

		114年12月2日



		32

		　　　　 305

		114年12月4日



		


		合計12,055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中小字第1657號

原      告  胡榮翔  

被      告  施依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819元，及自民國115年5月1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吿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4年12月21日上午6時許，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載運被告，行經

    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時，被告因酒醉(或身體不適)在

    系爭車輛內嘔吐，致系爭車輛座椅、地毯污損、車內汙穢惡

    臭，原告除支出專業汽車美容清潔費新臺幣(下同)6,000元

    外，尚須靜置除味3天，導致原告無法駕駛系爭車輛營業，

    受有營業損失16,627元。又被告多次無故或臨時反悔未出席

    調解，欠缺誠信原則，此舉已侵害原告人格法益，另請求3,

    000元之精神慰撫金。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6條

    、第195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

    付原告25,6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不否認因身體不適嘔吐在系爭車輛內，惟原

    告所提出之營收資料，至多僅能證明平時有營業收入情形，

    尚不足以直接證明原告確有連續3日完全無法營業之情形，

    且該營收資料亦未扣除油資、車輛耗損及其他必要營業成本

    等，尚難直接作為全部營業損失之計算依據。另本件至多屬

    一般財產及車內清潔事件，尚難認已對原告人格權造成重大

    侵害，故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與民法第195條所規定

    精神慰撫金之要件未盡相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請求逾越合理範圍部分，應予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前開時、地，在原告駕駛之系爭車輛內嘔吐

    ，致車內座椅、地毯污損、車內亦因此惡臭等事實，業據原

    告提出系爭車輛污損照片、清潔費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件為

    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

    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1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

    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損害賠償

    ，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

    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6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所

    失利益，即新財產之取得，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受妨害，屬

    消極損害，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

    利益，亦非僅指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

    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

    之確定性，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864號判

    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吿因被告之行為致受有損害，已如前

    述，被告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茲就原告請求

    之金額及項目分別審酌如下：

　⒈清潔費用：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車輛遭被告嘔吐之穢物污損，致支出清潔

    費6,000元一節，有原告所提出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憑。

    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之清潔費6,000元，即屬有據

    ，應予准許。

　⒉營業損失：

　⑴被告在系爭車輛上嘔吐後雖經清潔，然依社會一般經驗，嘔

    吐物之氣味仍可持續發散一段時間，無法立即消散，而原告

    駕駛之系爭車輛屬密閉空間，如以有上開氣味之系爭車輛營

    業搭載乘客，實有致乘客嫌惡、不願搭乘之情形，是原告主

    張其因被告嘔吐物之氣味致持續不能營業一情，應屬有據。

    且審酌上開證據資料，本院認以原告清潔嘔吐物及使嘔吐物

    氣味散發完畢之時間共計3日，尚屬合理日數。

　⑵查原告駕駛之系爭車輛屬多元計程車，自114年10月1日至114

    年12月31日，共3個月即92天之營業額，分別為「仲利交通

    事業有限公司(飛狗衛星車隊)」共365,592元（計算式：147

    ,088元＋104,297元＋114,207元＝365,592元）、「台灣大車隊

    」為74,770元（計算式：35,580元＋14,585元＋24,605元＝74,

    770元）、「和泰移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為12,055元（計

    算式詳如附表所示）；自114年1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

    共2個月即61天之營業額，「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為25,819元，有原告出具之仲利交通事業有限公司(飛狗衛

    星車隊)營收報表、台灣大車隊月報表、觔斗雲大車隊股份

    有限公司派單之車資證明、和泰移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出具

    之營業額證明資料在卷可考。故依上開資料，原告每日營業

    額平均為5,341元【計算式：（365,592元＋74,770元＋12,055

    元）92＋（25,819元61）＝5,341元，元以下4捨5入】，惟

    原告於上開不能營業之期間內，亦同時免於油資及車輛保養

    等成本支出，自亦減省營業成本，故扣除系爭車輛之營業支

    出等成本後，始為原告所受營業損失。本院參佐「114年度

    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中計程車客運（包含

    個人計程車等）之費用率為20％、毛利率為28％、淨利率為8％

    ，則於扣除營業成本後，原告每日營業淨利為4,273元【計

    算式：5,341元（1－20％）＝4,273元，元以下4捨5入】，則

    原告得請求之營業損失應為12,819元（計算式：4,273元3

    天＝12,819元），於此範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則無理由。

　⒊精神慰撫金：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

    規定甚明。準此，被害人得請求精神慰撫金者，須以人格法

    益或身分法益等非財產權受有侵害而情節重大者始得請求，

    如僅為財產權受有損害，則無請求精神慰撫金之餘地。準此

    ，本件原告所受損害既為系爭車輛，核屬財產權被侵害，是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3,000元，尚乏其據。　　

　⒋承上，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8,819元（計算式：6,0

    00元＋12,819元＝18,819元)。　

　㈢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

    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

    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

    、第203條亦分別明定。查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

    被告迄未給付，依法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被告(見本院卷第67頁)翌日即115年5月1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6條等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18,819元，及自115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

    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本院審酌結果，核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

    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

    （第一審裁判費1,5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

    項確定如主文第三項所示金額，並依同法第91條第3項加計

    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2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

編號 車資 (新臺幣/元) 日期 1 315 114年10月2日 2 320 114年10月4日 3 355 114年10月5日 4 745 114年10月5日 5 505 114年10月6日 6 680 114年10月6日 7 195 114年10月8日 8 310 114年10月9日 9 230 114年10月14日 10 305 114年10月17日 11 305 114年10月25日 12 315 114年10月27日 13 430 114年11月2日 14 　　　 1,295 114年11月3日 15 310 114年11月5日 16 355 114年11月8日 17 20 114年11月8日 18 290 114年11月9日 19 290 114年11月15日 20 320 114年11月15日 21 720 114年11月17日 22 185 114年11月22日 23 180 114年11月22日 24 410 114年11月23日 25 490 114年11月23日 26 190 114年11月25日 27 530 114年11月27日 28 　　　　 105 114年11月30日 29 　　　　 460 114年11月30日 30 　　　　 175 114年12月2日 31 　　　　 415 114年12月2日 32 　　　　 305 114年12月4日  合計12,055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中小字第1657號
原      告  胡榮翔  
被      告  施依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819元，及自民國115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吿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4年12月21日上午6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載運被告，行經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時，被告因酒醉(或身體不適)在系爭車輛內嘔吐，致系爭車輛座椅、地毯污損、車內汙穢惡臭，原告除支出專業汽車美容清潔費新臺幣(下同)6,000元外，尚須靜置除味3天，導致原告無法駕駛系爭車輛營業，受有營業損失16,627元。又被告多次無故或臨時反悔未出席調解，欠缺誠信原則，此舉已侵害原告人格法益，另請求3,000元之精神慰撫金。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6條、第195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5,6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不否認因身體不適嘔吐在系爭車輛內，惟原告所提出之營收資料，至多僅能證明平時有營業收入情形，尚不足以直接證明原告確有連續3日完全無法營業之情形，且該營收資料亦未扣除油資、車輛耗損及其他必要營業成本等，尚難直接作為全部營業損失之計算依據。另本件至多屬一般財產及車內清潔事件，尚難認已對原告人格權造成重大侵害，故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與民法第195條所規定精神慰撫金之要件未盡相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請求逾越合理範圍部分，應予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前開時、地，在原告駕駛之系爭車輛內嘔吐，致車內座椅、地毯污損、車內亦因此惡臭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車輛污損照片、清潔費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1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6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所失利益，即新財產之取得，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受妨害，屬消極損害，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僅指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吿因被告之行為致受有損害，已如前述，被告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茲就原告請求之金額及項目分別審酌如下：
　⒈清潔費用：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車輛遭被告嘔吐之穢物污損，致支出清潔費6,000元一節，有原告所提出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憑。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之清潔費6,000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營業損失：
　⑴被告在系爭車輛上嘔吐後雖經清潔，然依社會一般經驗，嘔吐物之氣味仍可持續發散一段時間，無法立即消散，而原告駕駛之系爭車輛屬密閉空間，如以有上開氣味之系爭車輛營業搭載乘客，實有致乘客嫌惡、不願搭乘之情形，是原告主張其因被告嘔吐物之氣味致持續不能營業一情，應屬有據。且審酌上開證據資料，本院認以原告清潔嘔吐物及使嘔吐物氣味散發完畢之時間共計3日，尚屬合理日數。
　⑵查原告駕駛之系爭車輛屬多元計程車，自114年10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共3個月即92天之營業額，分別為「仲利交通事業有限公司(飛狗衛星車隊)」共365,592元（計算式：147,088元＋104,297元＋114,207元＝365,592元）、「台灣大車隊」為74,770元（計算式：35,580元＋14,585元＋24,605元＝74,770元）、「和泰移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為12,055元（計算式詳如附表所示）；自114年1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共2個月即61天之營業額，「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為25,819元，有原告出具之仲利交通事業有限公司(飛狗衛星車隊)營收報表、台灣大車隊月報表、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派單之車資證明、和泰移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營業額證明資料在卷可考。故依上開資料，原告每日營業額平均為5,341元【計算式：（365,592元＋74,770元＋12,055元）92＋（25,819元61）＝5,341元，元以下4捨5入】，惟原告於上開不能營業之期間內，亦同時免於油資及車輛保養等成本支出，自亦減省營業成本，故扣除系爭車輛之營業支出等成本後，始為原告所受營業損失。本院參佐「114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中計程車客運（包含個人計程車等）之費用率為20％、毛利率為28％、淨利率為8％，則於扣除營業成本後，原告每日營業淨利為4,273元【計算式：5,341元（1－20％）＝4,273元，元以下4捨5入】，則原告得請求之營業損失應為12,819元（計算式：4,273元3天＝12,819元），於此範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無理由。
　⒊精神慰撫金：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甚明。準此，被害人得請求精神慰撫金者，須以人格法益或身分法益等非財產權受有侵害而情節重大者始得請求，如僅為財產權受有損害，則無請求精神慰撫金之餘地。準此，本件原告所受損害既為系爭車輛，核屬財產權被侵害，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3,000元，尚乏其據。　　
　⒋承上，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8,819元（計算式：6,000元＋12,819元＝18,819元)。　
　㈢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查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被告迄未給付，依法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見本院卷第67頁)翌日即115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6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8,819元，及自115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本院審酌結果，核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第一審裁判費1,5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確定如主文第三項所示金額，並依同法第91條第3項加計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2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
		編號

		車資
(新臺幣/元)

		日期



		1

		315

		114年10月2日



		2

		320

		114年10月4日



		3

		355

		114年10月5日



		4

		745

		114年10月5日



		5

		505

		114年10月6日



		6

		680

		114年10月6日



		7

		195

		114年10月8日



		8

		310

		114年10月9日



		9

		230

		114年10月14日



		10

		305

		114年10月17日



		11

		305

		114年10月25日



		12

		315

		114年10月27日



		13

		430

		114年11月2日



		14

		　　　 1,295

		114年11月3日



		15

		310

		114年11月5日



		16

		355

		114年11月8日



		17

		20

		114年11月8日



		18

		290

		114年11月9日



		19

		290

		114年11月15日



		20

		320

		114年11月15日



		21

		720

		114年11月17日



		22

		185

		114年11月22日



		23

		180

		114年11月22日



		24

		410

		114年11月23日



		25

		490

		114年11月23日



		26

		190

		114年11月25日



		27

		530

		114年11月27日



		28

		　　　　 105

		114年11月30日



		29

		　　　　 460

		114年11月30日



		30

		　　　　 175

		114年12月2日



		31

		　　　　 415

		114年12月2日



		32

		　　　　 305

		114年12月4日



		


		合計12,055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中小字第1657號

原      告  胡榮翔  

被      告  施依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819元，及自民國115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吿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4年12月21日上午6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載運被告，行經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時，被告因酒醉(或身體不適)在系爭車輛內嘔吐，致系爭車輛座椅、地毯污損、車內汙穢惡臭，原告除支出專業汽車美容清潔費新臺幣(下同)6,000元外，尚須靜置除味3天，導致原告無法駕駛系爭車輛營業，受有營業損失16,627元。又被告多次無故或臨時反悔未出席調解，欠缺誠信原則，此舉已侵害原告人格法益，另請求3,000元之精神慰撫金。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6條、第195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5,6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不否認因身體不適嘔吐在系爭車輛內，惟原告所提出之營收資料，至多僅能證明平時有營業收入情形，尚不足以直接證明原告確有連續3日完全無法營業之情形，且該營收資料亦未扣除油資、車輛耗損及其他必要營業成本等，尚難直接作為全部營業損失之計算依據。另本件至多屬一般財產及車內清潔事件，尚難認已對原告人格權造成重大侵害，故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與民法第195條所規定精神慰撫金之要件未盡相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請求逾越合理範圍部分，應予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前開時、地，在原告駕駛之系爭車輛內嘔吐，致車內座椅、地毯污損、車內亦因此惡臭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車輛污損照片、清潔費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1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6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所失利益，即新財產之取得，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受妨害，屬消極損害，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僅指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吿因被告之行為致受有損害，已如前述，被告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茲就原告請求之金額及項目分別審酌如下：

　⒈清潔費用：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車輛遭被告嘔吐之穢物污損，致支出清潔費6,000元一節，有原告所提出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憑。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之清潔費6,000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營業損失：

　⑴被告在系爭車輛上嘔吐後雖經清潔，然依社會一般經驗，嘔吐物之氣味仍可持續發散一段時間，無法立即消散，而原告駕駛之系爭車輛屬密閉空間，如以有上開氣味之系爭車輛營業搭載乘客，實有致乘客嫌惡、不願搭乘之情形，是原告主張其因被告嘔吐物之氣味致持續不能營業一情，應屬有據。且審酌上開證據資料，本院認以原告清潔嘔吐物及使嘔吐物氣味散發完畢之時間共計3日，尚屬合理日數。

　⑵查原告駕駛之系爭車輛屬多元計程車，自114年10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共3個月即92天之營業額，分別為「仲利交通事業有限公司(飛狗衛星車隊)」共365,592元（計算式：147,088元＋104,297元＋114,207元＝365,592元）、「台灣大車隊」為74,770元（計算式：35,580元＋14,585元＋24,605元＝74,770元）、「和泰移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為12,055元（計算式詳如附表所示）；自114年1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共2個月即61天之營業額，「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為25,819元，有原告出具之仲利交通事業有限公司(飛狗衛星車隊)營收報表、台灣大車隊月報表、觔斗雲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派單之車資證明、和泰移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營業額證明資料在卷可考。故依上開資料，原告每日營業額平均為5,341元【計算式：（365,592元＋74,770元＋12,055元）92＋（25,819元61）＝5,341元，元以下4捨5入】，惟原告於上開不能營業之期間內，亦同時免於油資及車輛保養等成本支出，自亦減省營業成本，故扣除系爭車輛之營業支出等成本後，始為原告所受營業損失。本院參佐「114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中計程車客運（包含個人計程車等）之費用率為20％、毛利率為28％、淨利率為8％，則於扣除營業成本後，原告每日營業淨利為4,273元【計算式：5,341元（1－20％）＝4,273元，元以下4捨5入】，則原告得請求之營業損失應為12,819元（計算式：4,273元3天＝12,819元），於此範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無理由。

　⒊精神慰撫金：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甚明。準此，被害人得請求精神慰撫金者，須以人格法益或身分法益等非財產權受有侵害而情節重大者始得請求，如僅為財產權受有損害，則無請求精神慰撫金之餘地。準此，本件原告所受損害既為系爭車輛，核屬財產權被侵害，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3,000元，尚乏其據。　　

　⒋承上，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8,819元（計算式：6,000元＋12,819元＝18,819元)。　

　㈢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查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被告迄未給付，依法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見本院卷第67頁)翌日即115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6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8,819元，及自115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本院審酌結果，核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第一審裁判費1,5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確定如主文第三項所示金額，並依同法第91條第3項加計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2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

編號 車資 (新臺幣/元) 日期 1 315 114年10月2日 2 320 114年10月4日 3 355 114年10月5日 4 745 114年10月5日 5 505 114年10月6日 6 680 114年10月6日 7 195 114年10月8日 8 310 114年10月9日 9 230 114年10月14日 10 305 114年10月17日 11 305 114年10月25日 12 315 114年10月27日 13 430 114年11月2日 14 　　　 1,295 114年11月3日 15 310 114年11月5日 16 355 114年11月8日 17 20 114年11月8日 18 290 114年11月9日 19 290 114年11月15日 20 320 114年11月15日 21 720 114年11月17日 22 185 114年11月22日 23 180 114年11月22日 24 410 114年11月23日 25 490 114年11月23日 26 190 114年11月25日 27 530 114年11月27日 28 　　　　 105 114年11月30日 29 　　　　 460 114年11月30日 30 　　　　 175 114年12月2日 31 　　　　 415 114年12月2日 32 　　　　 305 114年12月4日  合計12,055  

　　　　　　　　　　　　　　　　　　　　　　　　　　　　





